
獎勵教師全英語授課實施要點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七、開課單位每學期應

對全英語授課之課程，

適時評估其成效，同時

請授課教師應參加校內

外英語授課相關教師社

群、工作坊、研習、交

流座談會、教學觀摩等

至少1場次，並撰寫全

英語授課實施情形報

告，以提供授課經驗或

教學建議，送相關課程

委員會作為開課單位推

動全英語授課規劃及檢

討改進之參考。 

教務處得於每學期

進行成效評估，經查未

實際以英語授課、未參

與上述英語授課相關活

動至少1場次或教學意

見調查分數低於4分

者，視情節輕重取消後

續申請資格。 

經取消申請資格

者，開課單位應輔導授

課教師提出教學改善計

畫，並提交系(所)務、

學位學程、院務會議審

議，通過後始得再次申

請獎勵。 

七、開課單位每學期應

對全英語授課之課程，

適時評估其成效，並請

授課教師提供授課經驗

或教學建議，送相關課

程委員會作為開課單位

推動全英語授課規劃及

檢討改進之參考。 

配合教育部「113年度

下半年第三週期大學校

院校務評鑑」建議及改

善事項，酌修條文內容

之文字敘述，以更加具

體化之文字敘述明訂全

英語授課成效檢核辦

法，並增列相關檢核項

目及改善措施，以確保

全英語授課之教學品

質。 


